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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各階段工作進程表

實地調查階段 後續作業

102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研析國外普查制度及辦理方式

2.建置數值化普查區

3.檢核GIS數值化普查區劃分之妥適性

4.運用公務登記檔案之評估

5.公務登記檔案連結整合作業

6.擬訂普查規劃構想

7.研擬抽樣設計及推計方式

8.研訂普查表式、項目及名詞定義

9.研擬普查方案(草案)

10.普查方案報院核定實施

11.辦理第一次試驗調查及檢討改進

12.辦理第二次試驗調查及檢討改進

13.辦理第三次試驗調查及檢討改進

14.研訂普查實施計畫簽陳核閱，並分行有關機關

15.研訂專案調查作業方式

16.研訂普查統計結果表式

17.研訂填表說明及審核方法

18.研訂各級普查組織設置要點、人員遴派及訓練方法

19.研訂各級普查組織工作重點及普查人員工作須知

20.研訂普查經費收支標準與處理作業

21.研訂各級普查組織與工作人員考核獎勵要點

22.研訂普查宣導工作實施要點、編製各項宣導資料

23.研訂普查表件彙送作業方法

24.研訂普查督導作業方法

25.編製普查名冊與研訂其他相關作業方法

26.研擬資料處理作業方法

27.ＯＣＲ掃描辨識系統研發作業

28.開發普查行政管理系統

29.研訂普查資料機器檢誤條件

30.開發網路填報系統

31.辦理系統分析、測試及程式設計作業

32.辦理普查抽樣作業

33.製作宣導短片、短劇、標語及各項宣導用品

34.推動宣導工作

35.編製普查作業手冊、參考資料及各種文件

36.編印普查區地圖、編製普查名冊

37.製作講習簡報、講義及疑難問題

38.資料處理測試及人員訓練作業

39.成立直轄市、縣市普查處

40.成立鄉鎮市區普查所

41遴選各級普查人員

42.舉辦說明會、中央幹部人員研討會

43.舉辦督導員及講師研習會

44.舉辦各級普查人員講習會

45.召開記者會

46.分送普查各項表冊及物品

47.預撥普查經費

48.辦理實地訪查作業

49.辦理業務聯繫及工作會報

50.辦理督導員會議及巡迴督導

51.辦理普查表審核工作

52.彙送普查表件及普查經費核銷

53.事後複查

54.資料輸入(掃描辨識)及檢誤更正作業

55.辦理各級普查組織與工作人員考核及獎勵

56.資料檢誤更正、插補、檢核及推計

57.資料建(整)檔及結果表編表作業

58.普查初步結果分析及報告編輯

59.普查初步報告陳報行政院及印製發行

60.普查總報告結果分析及報告編輯

61.普查總報告陳報行政院及印製發行

62.規劃設計人員考核

63.檢討評估普查成效及改進

64.研究推計非普查年鄉(鎮市區)常住人口

65.研究建立公務檔案及人口普查資料庫

66.辦理補充性專案調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02年

實地調查階段 後續作業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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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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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設　　　　計　　　　階　　　　段

99年 100年
工 作 項 目

年 月

工 作 項 目
年 月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工作概況流程圖 

 鄉（鎮、市、區）普查所 

附
表

2 

核派各普查所主任 

督導鄉（鎮、市、區）成立普查所 

 99.9.1~99.9.15 

 99.9.21 ~ 99.9.23  99.9.21~99.9.27 

辦理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 

1.辦理指導區劃分 

2.遴派各級普查人員 

 1.督辦實地訪查工作 

2.召開工作會報 

1.成立普查處 
2.遴派行政人員 
3.設立普查專戶 

 99.9.1~99.9.6 

普查員 審核員 指導員 直轄市、縣（市）普查處 

註：本概況流程圖將視實際作業酌予調整，確切工作時間請依據各細部作業方法之規定辦理。 

成 
立 
普 
查 
組 
織 
及 
遴 
選 
調 
查 
人 
員 

普 
查 
前 
置 
作 
業 

辦 

理 

實 

地 

普 

查 

工 

作 

普 
查 
完 
成 
後 
工 
作 

99.11.20 前 

撤銷普查組織

99.12.26~100.1.22

1.成立普查所 
2.遴派行政人員 

99.9.24~99.10.8 99.9.24~99.10.8

會同普查處，辦理指導區劃

分，協助遴選普查員及指導員

參加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 

99.11.15 前 

100.2.20 

99.12.26~100.1.22

1.辦理實地訪查工作 

2.召開工作會報 

辦理實地判定訪查、收

表、當場審核
指導實地訪查工作 

99.12.26~100.1.22

辦 
理 
宣 
導 
及 
訓 
練 
工 
作 

撤銷普查組織 

99.12.26~100.1.22 

100.2.28 

辦理縣市宣導工作 協辦宣導工作 

99.9.1~100.1.22 99.9.21~100.1.22

辦理普查工作檢討會 派員參加普查工作檢討會

100.2.21~100.2.25 100.2.21~100.2.25

100.2.25 前 100.2.25 前 100.2.25 前 100.2.25 前 100.2.25 前 

100.2.15~100.2.25 100.2.15 前 100.2.10 前 100.2.10 前 

辦理普查勤前會議 協助辦理普查勤前會議 1.參加普查勤前會議 
2.規劃訪查路線，填寫致受

訪戶函 

參加普查勤前會議 參加普查勤前會議 

1.督辦普查表審核工作 

2.督辦退表複查工作 
辦理退表複查工作 辦理退表複查工作 1.審核普查表件 

2.辦理錯誤表件退表 

1.收表、審核 

2.轉發審核員之退表 

彙發調查酬勞費 協助轉發調查酬勞費 領取調查費 領取審核費 領取指導費 

99.12.6~99.12.23 99.12.6~99.12.23 99.12.6~99.12.2399.12.6~99.12.23 99.12.6~99.12.23

100.1.3~100.2.11 100.1.3~100.1.31 100.1.3~100.1.31100.1.3~100.2.11 100.1.3~100.1.31

辦理組織及人員考核 辦理人員考核 提供人員考核資料 提供人員考核資料

分發普查表件 領取普查表件 領取並轉發普查表件 分發勤前會議普查表件 領取普查表件 

99.12.1~99.12.21 99.12.1~99.12.2199.12.1 ~99.12.2199.12.1~99.12.2199.11.20~99.12.15 

督辦及分批彙送普查表件 分批彙送普查表件 分批繳交普查表件 結束實地調查，分批

繳交普查表件 

分批繳交普查表件 

100.2.11~100.2.18 100.2.11~100.2.15 100.1.5~100.2.11 100.1.5~100.1.26 100.1.3~100.1.24

99.8.1~99.8.31 99.8.15~99.9.15 
1.參加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研習會 
2.推動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99.11.15 前 

協助遴選普查員 

1.參加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研習會 
2.推動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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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年月 
工 作 項 目 工 作 重 點 

完 成 期 限 

（年 . 月 . 日）

99.12- 

100.1 

(九)展開實地訪查

工作 

督促所屬各級調查人員，於 99 年 12 月 26 日起全面展開

實地訪查工作。 

 

99.12.26-100.1.22

99.12- 

100.1 

 

(十)督導訪查工作

之進行與進度

之控制 

督促所屬各級人員，確實依照工作須知及進程之規定，

辦理實地調查工作；於普查進行中，應隨時輔導解決問

題，並督促普查員與指導員按進度積極辦理調查，如期

完成。 

 

99.12.26-100.1.22

99.12- 

100.1 

(十一)召開工作會報 

 

定期召開工作會報，由總幹事主持，以檢討工作進度，指

示有關事項，協調解決疑難問題與處理特殊事件。 

 

99.9.27-100.1.25 

 

99.12- 

100.1 

(十二)督辦普查表初

審及複查工作 

督促指導員確實辦理普查表之初審工作；並督促普查員確

實辦理退表之複查補正工作。 

 

100.1.28 

100.2 

 

(十三)結報普查經費 依據「普查經費收支標準與處理作業」之規定，辦理本普

查所各項經費之結清工作，並彙送上級普查組織，層轉行

政院主計處核銷。 

 

100.2.20 

 

100.2 

 

(十四)辦理普查工

作 人 員 之 考

核建議 

依據「各級工作人員考核作業規定」，辦理所屬各級工作

人員之考核建議，並報送上級普查組織複核。 

 

100.2.20 

 

100.2 

 

 

(十五)結束普查業務

，撤銷普查所 

 

辦理本普查所結束普查業務事宜，於 100 年 2 月 20 日撤

銷，並層報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1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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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9 年 人 口 及 住 宅 普 查 各 種 表 件 彙 送 作 業 流 程  

執 行 單 位 

或 人 員 

普查員 

指導員 

審核員 

審 核 

行政組 

普查組 

行政院 

主計處 

按規定分批交表 ，並填

寫分批訪查結果紀錄表

訪 問 、 填 表 、 審 核 

普 查 表 

排 序 裝 入 

彙 送 袋 （ 附 件 4 ） 

複 查 、 更 正

普 查 表

點 檢 收 表 

填收退表紀錄表(附件 2) 
填 收 退 表 紀 錄 表 ( 附 件 2 ) 

審 核 普 查 表 

1.整理、排序、裝入原彙送

袋(附件 4) 
2.於普查名冊註記 

3.回報普查所幹事回表狀況 

分 批 交 表

點 檢 收 表 

填收退表紀錄表(附件 3) 
填收退表紀錄表（附件 3） 

審 核 普 查 表 
1.按普查區分別整理、排序 

2.依規定裝入資料盒（附件 5）

清 點 數 量 
填寫普查表件彙送清單 
（ 附 件 7 ） 

計 算 盒 數 

編 填 盒 號 

裝入紙箱 

（附件 6） 

整 批 交 表

（連同第 1、2 批）

整理普查名冊、街道範圍一覽表、普查區地圖、普查工作證、

宅戶數人數彙總統計表及空白普查表等 

考核與填發

調查酬勞清冊

1.排序整理普查名冊（分普查員用、指導員用、審

核員用）、街道範圍一覽表及普查區地圖 

2.檢核宅戶數人數彙總統計表 

3.整理其他普查表件 

指 導 員

收 退 表 紀 錄 表

審 核 員

收 退 表 紀 錄 表

1.裝袋或裝冊 

2.計算袋數 

3.填寫袋號 

4.填寫普查表件

彙送清單（附

件 7） 

點 收 

整 批 彙 送

( 普 查 組 協 助 )

點 收

其 他 普 查 表 件 

考核與填發 

調查酬勞清冊 

點收 

1.普查名冊 3 份 

2.街道範圍一覽表 

3.普查區地圖 

4.宅戶數人數彙總統計表

5.其他普查表件 

1.排序整理普查名冊（分普查員用、指導員用）、街

道範圍一覽表及普查區地圖 

2.檢核宅戶數人數彙總統計表 

1.普查工作證 

2.空白普查表 

普查表 

需 

要 
不需要 

需 

要 
不需要 

依規定日期彙送 

裝入紙箱 

整批彙送 

（附件 6） 

普查名冊、街道範圍一覽表、普查區

地圖、宅戶數人數彙總統計表彙送日

期同普查表，其他表件於 100.2.28 前彙

送完成 

 
是否 

需要退表？ 

 
是否 

需要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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